
教发函〔2026〕15号

关于做好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 2025 级

学生转专业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汉口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行字〔2025〕9 号）有关规

定，现启动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 2025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向对象

2025 级本、专科学生（不含 2025 级专升本学生）。

二、基本原则

1.文史类专业的学生不得转入理工类专业；

2.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只能转入艺术类其它专业；

3.中职技能高考专业只能转入同类别其它专业（见附件 5）；

4.高考所选科目不满足转入专业要求的，不得转专业；

5.低批次录取专业的学生不得转入高批次录取的专业；

6.学校招生录取时对学生专业选择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7.已转过专业的学生不得再次申请转专业。

三、基本要求

1.在校期间遵纪守法，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未受过处分或受到处

分被解除者；

2.2025 级学生需修完第一学年所有课程；



3.学生本人应充分理性考量转专业意向，在转专业后必须严格按

照转入专业相关培养方案完成各类课程的修读（并取得相应学分后方

能获得毕业资格），学生在原专业修读并取得学分的课程，如与转入

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不匹配，则必须按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进行重新

修读；如学生在原专业修读的课程与转入专业相关课程符合学分转换

原则的，学生可以申请提交相关课程学分转换申请（学生必须主动提

交转换申请，相关课程才可完成转换），不符合的则必须重新修读。

因此，请同学们在选择转专业的同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应对转专

业成功后所面临的学业负担（学分转换时间在下学期开学一周后专项

通知进行）。

四、计划安排

实行院校两级管理制度，各学院根据专业师资、教学资源，确定

各专业转入人数。

五、工作要求

1.各学院应高度重视转专业工作，认真组织做好考核选拔工作，

确保转专业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2.制定考核方案、做出本学年的转专业实施细则；

3.严格按照附件格式要求，准确规范地填写相关数据信息，避免

学生关键信息错误影响转专业的时间进程。

六、时间安排

5 月 6 日 学校布置转专业工作；

5月 12 日前
各学院将专业转入计划表（附件 1）、考核方案、考核时间等报

教务处备案，并在学院官网公布；

5月 15 日 教务处公布全校转专业计划及学院咨询电话、负责人；

5月 25 日前

1. 拟转专业的学生向现所在学院提出转专业申请，填写《汉口

学院转专业审批表》（附件 2），过期不接受申请；

2. 转出学院审批签字，填写《2025 级学生转专业汇总表》（附

件 3），并将附件 2纸质版和附件 3电子版、纸质版提交至教务

处；

5月 27 日前 教务处将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名单及材料转交给各转入学院；



备注：解释权归学院所有

附件 1:2025 级各专业转入计划人数表

2.汉口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3:2025 级学生转专业汇总表

4:2025 级学生拟转入名单汇总表

5.中职技能高考专业明细表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26 年 5 月 6日

6 月 10 日前

转入学院按照计划进行考核录取，并在学院官网公示拟同意转入

名单，公示期 3天，无异议后将审批签字的附件 2（纸质版）、

附件 4（纸质版和电子版）和官网公示链接报送教务处；

6月 15 日前
教务处审核拟同意转入名单，审查通过的学生名单在教务处官网

公示 3天；

8月底开学

拟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到转入学院报到上课，试听一周，不适应新

专业的学生可在一周内申请返回原专业，返回原专业后不得再申

请转专业；

开学一周后 学校发文转专业学生名单，学生开始申请学分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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